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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弋阳腔保护传承条例

（2024 年 8 月 30 日上饶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4 年 9 月 26 日江西省第十四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弋阳腔的保护与传承，继承和弘扬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江

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弋阳腔的保护、传承与发展，适用

本条例。

第三条 下列具有历史、文学、美学、艺术价值的弋阳腔表

现形式以及相关的资料和实物，应当予以保护：

（一）弋阳腔的声腔、曲牌、音乐和传统表演形式；

（二）弋阳腔的代表性剧目、剧本；

（三）弋阳腔的化妆技艺以及脸谱、盔头、服饰、布景、道

具、乐器等制作技艺；

（四）与弋阳腔相关的历史资料以及器具实物；

（五）弋阳腔演出的特有戏台；

（六）弋阳腔特有的礼仪；

（七）与弋阳腔相关的其他保护传承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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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弋阳腔保护传承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

循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保护为主、融合创新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、弋阳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弋阳腔保护传承工

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弋阳腔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，并将其纳入

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开展弋阳腔保护传

承工作。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弋阳腔保护传承工

作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弋阳腔保护传承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教育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弋阳腔保护传承相

关工作。

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依法设立弋

阳腔表演团体、建设传承和展示场所、捐赠捐助等方式，参与弋

阳腔保护传承工作。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可以按照国家、省有关

规定，对在弋阳腔保护传承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

予表扬、奖励。

第九条 弋阳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弋阳腔人

才发展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弋阳县人民政府应当与专业院校合作，每年选送一至三名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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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到专业院校学习，定向培养弋阳腔专业人才。

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支持中小学校成立

弋阳腔学生社团，开设弋阳腔兴趣班。学校可以聘请弋阳腔代表

性传承人或者其他弋阳腔专业人员开展弋阳腔艺术辅导。

鼓励和支持本市高等学校开设弋阳腔专业课。

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完善弋阳腔专业人才引进机制。对急需引

进的高层次、短缺专业人才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硕士以

上学位的人员，可以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。

第十二条 国有弋阳腔院团应当定期组织弋阳腔从业人员

参加专业深造、进修或者培训，不断提升专业技能。

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

结合本地实际和弋阳腔行业特点，对弋阳腔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

聘予以倾斜。

国有弋阳腔院团应当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。对高层次

人才、关键岗位人员、业务骨干或者紧缺急需人才，可以实行协

议工资、项目工资、年薪制等分配方式。

第十四条 市、弋阳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弋阳腔排练、演出、

展示、收藏、研究场所建设，妥善保护弋阳腔古戏台。

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弋阳腔

专项资金，用于支持弋阳腔保护、传承和发展。

弋阳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，用于

弋阳腔资源普查、人才培养、剧目生产、品牌保护、理论研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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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建设、设备更新、宣传推广、交流合作、表扬奖励等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弋阳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

弋阳腔资源普查，做好相关史料、实物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，发

掘、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、剧本、声腔、曲牌、音乐以及相关技

艺。

弋阳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弋阳腔数据库和信

息共享交流平台，采用文字、录音、录像等形式，对弋阳腔进行

真实记录、展示和传播。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，弋阳腔档案以及

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弋阳腔

演出团体开展有关弋阳腔历史沿革、表演形式、创新发展等领域

的理论研究，推动弋阳腔保护、传承和发展。

第十八条 弋阳腔保护传承机构应当制定实施弋阳腔保护

传承计划，开展技艺传授、艺术创作、戏剧表演、学术研究等活

动。

弋阳腔代表性传承人应当依法开展传承活动、培养后继人

才。鼓励和支持弋阳腔代表性传承人设立弋阳腔传习所、工作室

等，开展带徒授艺等传习活动。

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弋阳腔保护传承机构和演出团体在

剧目创作、唱腔音乐、表演形式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，创作、编

排、演出体现时代特征和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剧目。

第二十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弋阳腔演出纳

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政府补贴等方式



— 5 —

支持弋阳腔演出团体进景区、进校园、进村（社区）等开展演出，

展示传播弋阳腔艺术。

市、弋阳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举办弋阳腔展

演、会演等活动，提升弋阳腔的知名度。鼓励和支持本市的弋阳

腔演出团体参加国内外各类戏曲展演、会演等活动，展示传播弋

阳腔艺术。

博物馆、文化馆、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

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，根据各自业务范围，开展弋阳腔的展示

等活动。

鼓励青少年宫、工人文化宫、老年人活动中心、村（社区）

活动中心开展弋阳腔演出、交流活动。

第二十一条 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等公共媒体应当通过

开设专栏专题等形式，宣传推广弋阳腔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微电影、短视频和网络直播

等方式宣传推广弋阳腔。

第二十二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

推动弋阳腔文化培育开发，促进弋阳腔与旅游、文化创意等产业

融合发展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理利用弋阳腔资源，推出融合

弋阳腔文化元素的旅游演艺项目和主题旅游线路，开发弋阳腔文

化衍生产品。

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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